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5年福建省
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预通知，具体要求以发文为主）
各本科高校、独立学院：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福建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闽教高〔2014〕36号）要求， 2015年继续开展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以下简称“省级教改项目”）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立项

2015年，我省省级教改项目拟立项203项，其中本科教育173项、研究生教育（2015年起单列申报）30项（限额申报数见附件1）。各高校应自筹并落实每个项目的实施经费，我厅对省级教改项目采取“事后奖补”方式给予支持。
二、报送要求
1.各校按照闽教高〔2014〕36号文件精神，建立本科和研究生教改项目库，并从本科、研究生教改项目库中，择优遴选、等额推荐省级教改项目。

2.鼓励跨学科、跨专业、多层次合作开展教育教学的综合研究和创新改革，鼓励高校之间、高校与行业学会、高校各部门之间等联合申报省级教改项目。单一课程、教学方法改革项目原则上不推荐为省级教改项目。

3.省级教改项目纳入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管理。根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闽教综〔2013〕27号）要求，已申报2015年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或已承担省级A类教育科研项目尚未结题的，不得申报省级教改项目。
4.各校教务、研究生管理部门应会同科研管理部门通过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管理系统”申报省级教改项目，同时将汇总表（附件2）、联系人信息表（附件3）各一式1份，加盖学校公章后于2015年 月 日前报送至我厅高等教育处，电子文档统一压缩命名为“单位名称-2015省级教改项目”，发送至指定邮箱。

高教处联系人：孙柏璋，电话：0591－87091209，邮箱：gdjyc2009@sina.com。

   科技处联系人：游金茂，电话：0591-87091283。

附件：1.2015年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限额表

2.2015年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汇总表
3.2015年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工
作联系人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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